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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创新与会计风险信息的揭示  
   

□黄冬青 

会计虽然主要记录和反映已发生的经济事项，但这些经济事项往往涉及到未来企业经
营活动和现金流量。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有责任就这些经济事项对企业未来的不
确定性影响加以揭示，这在会计职业界已早有共识，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
第１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
及其他信息使用者评估来自股利、利息以及来自销售、偿付到期证券或货款等实得收
入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安排及其不确定性信息”。然而由于会计信息特有的
质量特征和要求，会计并不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如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
险等直接进行披露，而是采用其特有的方法，对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数额、时间和
确定性的因素进行充分披露，让信息使用者自己进行分析判断。也就是说，根据会计
信息可靠性要求，会计尽可能提供决策者决策所需的“原始信息”（或基本信息），
只要这些“原始信息”充分恰当，决策者就可以据此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形成恰当
的判断。根据充分披露原则，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须的信息，会计
均应完整地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由于财务报表的内在缺陷，它只能记录和反映
那些符合会计要素定义，满足会计的确认和计量要求的经济事项。大量不符合要求的
经济事项只能通过注释和补充说明（即报表附注）的形式加以反映。基本金融工具，
如现金、股票、债券以及各种商业票据等，早已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这些内容已在
财务报表中找到相应的位置。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衍生金融工具名目繁多，花样
经常翻新，如期货、期权和互换等，这些金融工具大多不符合现代会计的确认和计量
要求，成为“表外项目”。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在使一些公司获得保值和巨大利润的同
时，也让其他一些公司面临巨大风险和损失，如巴林银行在日经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
中损失资产超过２０亿美元，宝洁公司在一次利率互换中就损失１．５亿美元。为了
让财务报告使用者了解公司持有金融工具隐含的利益和风险，会计必须对影响这些金
融工具的风险因素进行披露。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３２号——金融工具：列报和披
露》１要求，这些风险信息包括：（１）关于每一类金融工具范围和性质的资料。包
括可能影响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和确定性的重要条款和条件；企业对这些金融
工具采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包括应用的确认标准和计量基础等。（２）关于利息
风险的信息，包括合同规定的重定价日和到期日，实际利率等。（３）关于信用风险
的信息，包括合同的另一方不能履行金融工具责任情况下最能代表其在资产负债表日
的最大信用风险暴露金额和信用风险的重要集中程度。但准则并不要求企业披露对未
来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进行的估计。 
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以及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由此造成两个日益尖锐的问
题： 
１．财务信息严重“超载”，特别是表外信息。财务报表的内容和格式几十年来变化
不大，但报表附注的内容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些表外信息的披露方式没有统一的
规范，既有描述性的，也有列表式的；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既有独立于财务报
表的信息，也有对财务报表项目作补充说明的。对创新的金融工具，需要披露的最低
信息量有：衍生金融工具的名称、面额或和约金额、交易的性质和交易条件、损益金
额等，对风险较集中的某些金融工具，还应更详细报告与风险有关的经济活动。虽然
按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企业拥有的金融工具，应按其性质特征进行分类，同时根
据重要性原则决定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然而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也已使财务报告不
堪重负，这将严重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率，从而影响市场的效率。 
２．对信息使用者的理解能力要求大为提高。衍生金融工具对外界环境的敏感性使其
价值处于频繁的变动中。要把握衍生金融工具价值的未来变动趋势及其对持有者的潜
在风险，需要有相当渊博的经济、金融和财务方面的知识，不是一般投资者可以胜任
的。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财务会计概念１号公告，企业编制的财务报告，
“对于那些于企业和经济活动具有合理程度知识，又愿意花适当的精力去研究信息的



人们，信息是可以理解的。”显然，现代财务报告的复杂性使那种“可以理解财务报
告”的人应具备的“合理知识”大为提高，由此造成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大大降低，
这在宏观上有可能降低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力。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笔者认为，除了进一步对会计基本理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开
拓，使一些金融工具能够通过恰当的确认和计量程序进入规范的财务报表外，对于大
量的金融工具，应在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 
１．从披露方式看，鉴于持有金融工具而产生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有别于传统报表
中的资产和负债，其价值对外界环境因素的敏感性及潜在的风险和收益特性是传统报
表无法体现的。为了在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方面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有必
要对传统的财务报表的结构和披露方式进行创新。如可考虑将资产先按“金融资产”
和“非金融资产”进行分类，负债也类似。对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可以沿用现在的报
表结构和方式编制；对金融工具则采用特别的报告方式。如可采用专设的“金融工具
头寸表”等，同时增加信息的披露频率。 
２．从披露内容看，是否可以考虑打破对会计信息的一贯观念，不仅提供原始性的、
基础的历史信息，还可以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的中间结果，以利于扩大会计信息的使用
范围。在这方面可以利用一些金融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如现代许多商业银行评价风险
的ＶａＲ（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Ｒｉｓｋ）模型。该模型可用于估计一项金融工具的风
险价值，也可用于估计一组金融工具组合的风险价值，其涵义是“给定置信区间的一
个持有期内的最坏的预期损失”。ＶａＲ的计算结果直观、容易理解，而且可以使决
策者很容易地将企业在金融工具上隐含的潜在风险与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结合起来。
虽然其计算结果只是一种估计，并不完全可靠，但这并不妨碍它相关的信息含量。事
实上，让投资者对一大堆原始资料自己进行估计，结果也不一定会精确多少。这里更
重要的是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减少人为的操纵性。在这方面，巴赛尔委员会在考虑使用
该方法时已有相当的考虑，可以借鉴。更进一步说，会计的内容本身就涉及大量的估
计和判断，从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到各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无一不要利用估计。对
会计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提供给投资者需要的相关信息，以及为保证信息的必要可靠
性而减少人为操纵信息的措施，而不是如何提高会计数值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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